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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州 学 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
感 染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

泰院防控〔2020〕4 号

关于转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进入江苏人员全面

实行健康状况主动申报制度的紧急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，把

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，现将《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进入江苏人员全面实

行健康状况主动申报制度的紧急通知》（苏肺炎防控办〔2020〕

3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立即遵照执行，抓好贯彻落实。校疫

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开展督查检查。

附件：《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对进入江苏人员全面实行健康状

况主动申报制度的紧急通知》（苏肺炎防控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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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32 号）

泰州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2020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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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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